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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二十五批）
截至6月30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二十五批13件信访件，已办结7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五批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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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经开区）蒋官屯镇周
吴海村与路南的无名工业区只有一路
之隔，每天17∶30都有硫酸气味，异味扰
民。

聊城市莘县古云镇化工园区聊城德丰
化工有限公司存在多个问题：1.未办理
环评手续、排污许可手续，连续三年使
用高危工艺生产危险化学品氯甲基乙
醚。利用氯甲基甲醚的合法手续，通过
购买多聚甲醛、无水乙醇；利用华祥氯
碱厂的氯化氢尾气生产氯甲基乙醚。2.
未经处理将含大量污染成分（乙醇、甲
醛、氯甲基乙醚）的盐酸进行非法运输
和倾倒。3. 该工厂将大部分车间出租
给外地企业生产其他危险化学品，非法
生产的产品产生大量高浓度废水，大部
分废水被非法倾倒。

聊城市东昌府区（高新区）九州街道松
桂路合华电子信息科技园山东省科霖
检测有限公司存在环评现状检测报告
数据造假、环评验收检测报告篡改数据
的情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三路东
150米路北侧山东聚鼎瑞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长期贮存危险废
物，危废实际转移量与联单差别较大。
2.废气治理设施长期不运行。3.检测报
告数据造假。

聊城市阳谷县十五里园镇阳谷东启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1.长期无
证违规使用化学品硫酸二甲酯，并通过

“油酸与三乙醇胺反应后，再与硫酸二甲
酯反应，并以甲醇稀释”的高危工艺生产
菱镁矿捕收剂，长期通过淄博坤鑫选矿药
剂有限公司非法采购火碱、硫酸二甲酯等
危险化学品，形成“无证采购—无证生
产—非法销售”的黑色产业链。2.企业申
报的“年产5000吨新型净水剂掺混项目”
（简单物理复配）与实际使用重烷基苯磺
酸与片碱发生化学反应不符，无化工项
目安全评价、环保审批等审批手续。3.
企业未按化工标准建设废气处理设施，
排放大量刺激性工业废气，异味扰民。
4.通过暗管、渗坑等隐蔽方式直排高浓
度工业废水，污染周边土壤、地下水。

聊城市高唐县赵寨子镇三寨社区向东
约2公里处一养猪场粪水收集储存周转
站（养猪场在南向三公里的倪堂村）存
在以下问题：1.该周转站是以招商引资
和用有机粪施肥的名义强行征用基本
农田建设。2. 铺设大量地下管道向周
围农田排污，导致土壤出现板结、硬化、
异味现象，土地减产明显。3.通过地下
管道向附近河渠偷排污水。4. 距离居
民区较近，产生异味扰民。

聊城市存在以下问题：1.东昌府区张炉
集镇路庄村聊郑路南侧聊城亿恒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无任何排污管道，将生产
胶管产生的废水在车间直排地下，地下
水被污染，出现黑色沉淀杂质且有异
味。2. 冠县柳林镇乔庄村乔庄联办小
学西侧100米有三四处大型养殖场，距
离小学和居民区较近，无专业污水处理
设备，将粪水直排养殖场南邻河道，粪
便露天暴晒，产生异味扰民，污染大气、
土壤、地下水。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存在以下问题：1.
中华路兴华东路中国石油加油站距离
居民区较近，洗车机噪声扰民。2.加油
站西侧绿化被破坏，地面水泥硬化后搭
建汽修厂，异味、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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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21日，聊城经开区管委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无名工业区”实为聊
城市润泽无缝钢管有限公司、聊城市开发区一博机械加工厂和原山东海锐钢管有限公司厂房，3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聊城市润泽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无缝钢管制造，生产工艺为对钢坯加热后进行穿孔；聊城市开发区一博机械加工厂主要从事机械零件加工，仅对钢管进行切割；原山东海锐钢
管有限公司，从事钢管加工销售，主要工艺为精轧，2025年5月已搬迁。上述3家企业生产过程均不涉及硫酸。2.经现场排查及走访村民确认，异味来
源于原山东海锐钢管有限公司厂房。原山东海锐钢管有限公司厂房目前由村民庞某某租用，准备开办钢管除油厂，未投产。现场有庞某某放置的部分
设备（5个储油槽、4个吨桶、1个油桶，1台航吊及少量钢管），所有容器均为空容器，储油槽表面油污较多，现场存在明显异味。

6月21日，莘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聊城德丰化工有限公
司位于莘县古云经济技术开发区祥云路16号，成立于2010年4月，主要从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环保手续齐全。该公司现有主要产品及产能为：
氯乙酸10000吨／年、氯甲基甲醚1500吨／年、三氯乙酰氯1000吨／年、盐酸15616吨／年，副产亚硫酸钠。2.调阅该公司环评手续及排污许可证，该公
司年产10000吨氯乙酸及其配套项目环评报告书于2010年11月4日通过了原聊城市环境保护局批复，项目一期工程（5000吨／年氯乙酸及1500吨／年
氯甲基甲醚）于2011年12月30日通过原聊城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项目二期工程（5000吨／年氯乙酸及1000吨／年三氯乙酰氯）于2017年
4月27日通过原聊城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3.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邀请专家对该公司氯甲基甲醚项目的生产设备、工艺、原料和产品储
罐等进行了现场核对，同时调阅该项目的生产原料、生产台账和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供应的氯化氢气体量，专家出具了论证意见：现场未发现生产氯
甲基乙醚的生产装置和主要原料（多聚甲醛和无水乙醇）的存储装置，公司氯甲基甲醚的生产工艺和使用的原料均没有变化。经对公司氯甲基甲醚生
产原料（甲醛、甲缩醛）储罐内物质进行取样化验，甲醛和甲缩醛含量均符合要求。该公司使用华祥盐化公司的氯化氢气体生产氯甲基甲醚，氯化氢气
体使用量与氯甲基甲醚产品产量相符，可排除生产氯甲基乙醚的可能性。4.该公司3种产品（氯乙酸、氯甲基甲醚、三氯乙酰氯）生产过程中均有盐酸产
生。调阅该公司盐酸出入库记录台账和相关部门记录，未发现有非法运输盐酸的情况。经对厂区及周边进行排查，未发现有非法倾倒盐酸的情况。5.
该公司共有6个生产车间（3个氯乙酸车间、1个氯甲基甲醚车间、1个三氯乙酰氯装置车间、1个亚硫酸钠蒸馏车间）和4个仓库（五金仓库、氯乙酸仓库、
氯乙酸母液库、氯乙酸与硫磺仓库）。现场调查，未发现该公司将车间出租给外地企业生产的情况。6.调阅环评材料及现场核查，该公司无工艺废水产
生，产生的废水为车间冲洗地面废水和生活污水。废水通过管道进入公司的废水暂存池后，再通过“一企一管”排入古云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理。现场调查厂区及周边，未发现非法倾倒废水的情况。

6月22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山东省聊城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山
东省科霖检测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高新区九州街道松桂路合华电子信息科技园C2号楼，2024年5月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经营范围为环境保护监测；生
态资源监测；室内环境检测；环境技术咨询；环境检测服务；空气、废气、水质、废水、噪声、土壤、固体废物、辐射、生物检测；洁净室检测；室（车）内空气检
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检测；环境调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土壤调查与监测；职业卫生、公共场所卫生检测与评价；环保技术咨询服务。
该公司已按照《聊城市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实验室安装了视频监控，视频资料保存6个月以上，对监测活动实施全程录像。
2.2025年以来，该公司共出具环评现状检测报告、环评验收检测报告11份。经现场调查，11份检测报告均已实时上传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
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平台存有检测全流程照片，附带拍摄时间和经纬度，为平台系统自动生成，无法人工更改，能够证明检测人员已到现场检
测。调阅11份检测报告，发现3个不规范问题：①山东科霖检测字〔2025〕第031507号，仪器编号060、009、025检测日期未在仪器检定有效期内。②山
东科霖检测字〔2025〕第040410号“油烟和油雾测定原始记录表”中“未检出”未写明具体检出限；原始记录表上缺少仪器设备检定/标准日期。③山东科
霖检测字〔2025〕第011103号，“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噪声敏感点标识不规范。未发现环评现状检测报告、环评验收检测报告数据弄虚作假情况。

6月21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山东聚鼎瑞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凤凰工业园纬三路东150米路北，成立于2014年，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运服务，环评、竣工验收、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等手续齐全，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2.经调阅该公司2024年以来的危废接收入库、转移处置台账，查询无废山东智慧管理平台，该公
司2023年该公司危废接收量与系统转移联单一致。查看该公司超一年贮存危险废物情况，截至6月27日，1.3427吨危险废物超一年贮存，已责令该公
司于7月4日前转移至危险废物处置单位。3.该公司危废贮存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集中收集、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现场调查时，废气处理设施
正常运行。该公司不属于大气重点排污单位，不需安装废气自动在线监测。通过核算该公司用电量、查看废气处理设施状态、调阅设施运行台账，未发
现不正常使用废气处理设施情况。4.调阅该公司2024年、2025年8份自行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及相关视频资料，并登录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该公司自行检测报告委托的检测公司CMA章、检测检验专用章、骑缝章等完整齐全，平台上现场检测人员采样照片、
样品交接记录、检测方法、污染物数据分析、质量控制措施、原始记录均与企业现场提供的报告一致。调取该公司生产记录，自行检测报告中采样期间，
企业的生产负荷符合检测要求。6月22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聘请两名专家对企业提供的2024至2025年全部自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等资
料进行核对，出具了“检测报告不存在弄虚作假”的专家意见。6月23日，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驻市监测中心组织专家团队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抽取
企业自行检测报告及视频资料进行核对，未发现检测数据造假的问题。5.6月21日，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
司有组织废气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6月21日，阳谷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十五里园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阳谷东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阳谷县十五里园镇陈堤口村南，成立于2016年9月，主要从事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年产5000吨新型净水剂掺混项目的安全、环保手续齐全，主要生产工艺为：原料（聚丙烯酰胺、油酸、三乙醇胺等）—预混搅拌—输送暂存—二次
搅拌（加入助剂）—包装成品。主要生产设备为：不同规格储罐10个、搅拌罐18个、输送罐2个、高位计量罐18个、燃气导热油炉1个等。2.联合调查组聘请
化学化工专家开展现场调查核实，该公司受淄博坤鑫选矿药剂有限公司委托，代加工生产矿物捕收剂（即油酸三乙醇胺），是一种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在水
处理行业被称为净水剂，在选矿行业被称为捕收剂。该公司原材料有聚丙烯酰胺、大豆油脂肪酸（油酸）、三乙醇胺、氧化石蜡皂、石油磺酸钠、起泡剂、消泡
剂、乳化剂、十二胺聚氧乙烯醚，产品为矿物捕收剂，原材料、生产工艺及产品与环评一致。未发现信访件反映的硫酸二甲酯、甲醇及火碱。3.现场调查核
实，该项目不涉及使用重烷基苯磺酸与片碱发生化学反应环节。调阅该公司相关手续，“年产5000吨新型净水剂掺混项目”为一般化工项目，按照《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履行了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要求，编制了项目安全评价报告。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2017年10月20日由
原阳谷县环境保护局批复，2018年10月通过验收；2021年8月，该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补充报告，对部分设备进行了更新、产品形态由固态变
更为液态、蒸汽锅炉变更为导热油炉、补充了部分辅料，产品未发生变化，不属于环评重大变更，当月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出具了备案意见。该公司根
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二十一、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50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单纯混合或者分装的”规定，已办理排
污许可登记。4.该公司生产废气主要有投料废气、预混搅拌废气及导热油炉燃烧废气，投料废气、预混搅拌废气经袋式除尘器+水吸收装置处理后排放；燃
气导热油炉废气配备低氮燃烧器，并采用烟气循环技术。该公司生产工艺为物理复配，现场核查时车间内有轻微异味，厂区外无明显异味，未发现排放大
量刺激性工业废气的情况。该公司与最近的村庄（台前县汪庙村）距离729米。5.该公司生产废水主要为废气处理设施的水吸收装置废水，回用于生产
（预混搅拌工序）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理。排查厂区及周边，未发现暗管、渗坑及排污痕迹。6.6月21日，市生态环境局阳
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有组织、无组织外排废气以及周边沟渠地表水、地下水取样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6月21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赵寨子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养猪场粪水收集储存周转站”实为山东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的黑膜沼液储存池，位于赵寨子镇三寨社区向东约2公里处，
用于暂存养殖场发酵后的水肥，定期还田。山东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竣工验收，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属规模化
养殖场。2.关于“强行征用基本农田建设”的问题。经调查，该沼液储存池占地面积23.6亩，用途为山东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所配套建
设的粪污处理辅助设施用地。该项目于2023年5月办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备案时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一般耕地，所涉及的15户承包户均签字同意
企业使用该地块，符合用地规定，不存在强行征用基本农田问题。该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高唐县在开展永久基本农田核实处置工
作时，因备案信息未被土地调查系统提取，导致数据核定时将该地块错补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现场调查发现该项目备案范围外临时放置集装箱1个，
面积24平方米，废弃排水管道埋设沟约10米，属于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3.关于“铺设大量地下管道向农田排污”的问题。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
防治条例》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和支持采取种植和养殖相结合的方式消纳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促进畜禽粪便、污水等废弃物就地就近利用”；根据《畜
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规范》，污水宜采用暗沟或管道输送。该项目铺设地下管道进行肥水还田，符合相关规定。经调查核实，该公司
自黑膜沼液储存池起，共铺设管道2300米，覆盖许寨村周边农田300亩，用于沼液还田，经走访询问还田农户，没有出现粮食减产的情况。现场查看，土
壤没有出现板结、硬化、异味等现象。4.关于“通过地下管道向河渠排污”的问题。信访件反映的“地下管道”为山东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
目中水肥输送管线，为密闭输送管道，经对沿线河渠逐一进行排查，未发现通过地下管道向附近河渠偷排污水的情况。5.关于“异味扰民”问题。山东
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黑膜沼液储存池所在位置不属于畜禽养殖禁养区。距离该黑膜沼液储存池最近的村庄为赵寨子镇孟庄村，位于储存池正南方
约388米处。6月21日，该黑膜沼液储存池下风向有轻微异味，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山东高唐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水肥收集储存中转站周边无组织臭气开展了采样检测，臭气浓度检测结果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70）。

1.6月21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①聊城亿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东昌府区张炉
集镇聊郑路大桥东100米路南，成立于2015年6月，主要从事混凝土输送胶管生产销售，已履行环评审批和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排污许可实行登记管
理。生产工艺为：橡胶切割—塑炼—配料—混炼—压片—热炼—压延—缠钢丝—成型—硫化—定尺切割—穿头—扣压外管—成品入库。现场核查该
企业项目建设情况，调阅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企业生产过程中只产生废气、一般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无生产废水产生。其产生的污染物全部经过
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及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②该公司用水主要为开炼机降温水，建设有循环水收集池和凉水塔。降温水循环使用，蒸发损耗后定期
补水，不外排，无沉淀污泥产生。生活污水通过厂区内生活污水管网进入污水暂存桶定期清运处理，不外排。该公司建有雨水管道，雨水通过管道进入
厂区外灌溉沟。该公司生产车间、冷却循环水池、危险废物暂存间地面已采取防渗措施，现场调查未发现废水直排地下情况。③当日，市生态环境局东
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东50米路南1处机井进行地下水取样检测，根据现场抽取水样来看，水质较清澈，未发现存在黑色沉淀杂质
且有异味的现象。根据现场查看及查阅环评等材料，该公司无生产废水产生，冷却水循环使用，无特征污染物。根据反映情况，对地下水指标pH值、总
硬度、溶解性总固体、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浑浊度、色度等常规项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2.6
月21日，冠县政府组织柳林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①乔庄联办小学西
100米有5家养殖场,其中蛋鸡养殖3家、肉牛养殖1家、生猪养殖1家，均为非规模化养殖，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5家养殖场东西相邻，所在区域不
属于禁养区，北邻乔庄村住户、西邻农田、南邻河渠、东邻林地。向北距离居民区约50米，与乔庄联办小学最近距离100余米。②经现场调查，3家蛋鸡
养殖场不产生污水，鸡粪即清即运；肉牛养殖户粪污混合，一并外运还田；养猪场建有两处粪污贮存池，约330m3，粪污用于还田。5家养殖场沿河均设
置了雨水排放口，无粪污排放口，未发现利用雨水排放口偷排粪污情况。养殖场南邻河渠，水体清澈，无畜禽粪污漂浮物，无异味。6月21日，冠县环境
监控中心对该河渠取样监测，监测结果：氨氮1.82mg/L、化学需氧量35mg/L，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类标准限值要求。③冠县
立春蛋鸡养殖场粪污通过传送带直接装车外运，其余4家畜禽粪污均存放在暂存池，有防雨棚。调阅5家养殖场粪污处置台账，外运去向明确。现场调
查未发现畜禽粪污随意放置、露天暴晒、污染土壤情况。5家养殖场周边有轻微异味。6月21日，冠县环境监控中心对养殖场异味、地下水进行了取样
监测，养殖区下风向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8（无量纲），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限值要求。经对养殖区上中下游灌溉井地下水监测
结果数据比对，地下水质未受到污染，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6月21日，聊城经开区管委会组织区行政执法大队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信访件反映的“中国石油加油站”为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聊城销售分公司聊城中华路加油站，2014年1月开始营业，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用地规划及工程规划、消防、环保、成品
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手续，项目建设及经营合法合规。2.该加油站南邻为滦河路，路南侧为锦绣官邸小区居民楼，北邻为四
层商业综合楼，东邻为中华路，西邻为厂房。该加油站洗车机经营时间为每天8∶00—12∶00、14∶00—18∶00。现场调查时，该加油站的自动化洗车设备
未运行，按照调查组要求临时启动洗车设备，运行过程中存在噪声。3.信访件反映的地块位于加油站院内西南角，属该加油站所有，面积约120m2。现
场调查时，该地块建有4间钢结构板房和1处集装箱，用于机动车修理、汽车养护和车辆清洗等商业经营，现场未发现异味、噪声问题。经查，该租户于
2015年至今在此经营使用，接手时该地块现状为上任租户自行开垦的小菜园，非绿化带，为方便经营，该租户对该地块进行了硬化处理，并搭建了建筑
物。其建设行为未办理《建设规划工程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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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聊城经开区管委会责成市生态
环境局经开区分局采取以下措
施：1. 经沟通，厂房租赁人已自
行将厂房内存放的所有物品清
理完毕。2.加强日常巡查，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莘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莘
县分局、县化工产业园服务中心
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企业落实
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治理设
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发现违法
违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聊城市市场
监管局采取以下措施：1.市生态
环境局高新区分局于 6 月 24 日
对该机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限期整改。2. 建立第三
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管执法
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对检验检测
机构的监管，严厉打击数据造假
等行为。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
东昌府区分局、嘉明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企
业加大活性炭更换频次，正常运
行废气治理设施，确保废气达标
排放。2.督促企业完善危废管理
制度，确保危废依法依规收集、贮
存、转运。3.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监督委托的第三方检测公司
合法合规经营，防止检测数据造
假。4.加强监管，发现治污设施不
正常运行、危废违法处置、检测报
告造假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阳谷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
阳谷县分局、县公安局、县应急
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十
五里园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1.
督促该公司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严格管控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确
保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2.强化部门联动，加大日常监管
力度，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依
法依规查处。

高唐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
环境局高唐县分局、赵寨子镇政
府采取以下措施：1.督促山东高
唐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清理临时
放置的集装箱，复耕废弃排水管
道埋设沟，并种植玉米，已于 6
月 22 日完成整改。2. 结合永久
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下步将
该地块调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范围并予以补划。3. 加强企业
日常管理，发现偷排污水、占用
基本农田等违法问题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4. 确保黑膜沼液储
存池密闭，减少异味问题扰民。

1. 东昌府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
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张炉集镇政
府落实以下措施：①督促企业落
实环保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生产
经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②加
大日常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查处到位。2. 冠县政府责
成柳林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采取以
下措施：加强日常监督巡查，督
促养殖户定期喷洒生物除臭剂，
粪污日产日清并规范还田利用，
切实降低养殖异味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聊城经开区管委会责成区行政执
法大队采取以下措施：1.针对该加
油站洗车机噪声污染问题，依法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加
油站限期完成整改。2.针对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聊
城销售分公司聊城中华路加油站
院内存在的违法建设行为，对该
加油站依法下达责令限期拆除通
知书，督促租赁户尽快选址搬迁，
鉴于现租赁户需重新选址、清理
设备设施等需要一定时间，责令其
于7月14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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